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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

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天津市国资委批准本次收购方案，目

前相关方正在为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做准备。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天

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渤海水业股

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五、本次协议转让经转、受让方加盖公章后成立，自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同意后生效。 

 

  



 

2 
 

目录 

 

 

第一节 释义 ............................................................................................................................. 3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 4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 ................................................................................... 5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 5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 6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 9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 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计划 ..................................................... 9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 10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10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 10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授权和批准情况 ............................................................................. 12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 13 

五、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 13 

六、承诺履行情况 ............................................................................................................. 14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 15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 16 

第七节 备查文件 ................................................................................................................... 18 

 

  



 

3 
 

第一节 释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渤海股份/上市公司 指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渤海股份

45,868,731 股,占渤海股份总股本的

13.0066%。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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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盛达街 9 号 1201 

法定代表人： 王志勇 

注册资本： 1,107,695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 1985 年 5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1985 年 5 月 28 日至长期 

股东： 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区域内基础设施开发建设、金

融、保险、证券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

电力、燃气、蒸汽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

业、仓储业、旅游业、餐饮业、旅馆业、娱乐

服务业、广告、租赁服务业的投资；高新技术

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房屋租赁；基础设

施建设；土地开发整理；汽车租赁、设备租赁

（不含融资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项目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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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2000010310120XF 

通讯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盛达街 9 号 1201 

联系电话： 022-66286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

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王志勇 男 董事长 中国 天津市 无 

胡浩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天津市 无 

曹群 
男 董事，常务副

总经理 
中国 天津市 无 

于卫国 
男 董事，党委副

书记 
中国 天津市 无 

翟欣翔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市 无 

卢力平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市 无 

周立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市 无 

张建强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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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刘荣 女 董事 中国 天津市 无 

周建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市 无 

刘程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市 无 

鲁学礼 男 纪委书记 中国 天津市 无 

王悦新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天津市 无 

刘轶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天津市 无 

李卫华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天津市 无 

崔小飞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市 无 

王虹静 女 总会计师 中国 天津市 无 

黄建卫 女 总审计师 中国 天津市 无 

贾晋平 
男 总经理助理，

总法律顾问 
中国 天津市 无 

王刚 男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天津市 无 

陈德强 男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天津市 无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

要情况如下：  

序

号 

上市公司名

称 

简

称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天津泰达股

份有限公司 

泰

达

股

份 

000652 32.98% 

生态环保、高科技人造纤

维材料、土地资源整理、公

共交通等 

2 
滨海投资有

限公司 

滨

海

投

资 

02886.HK 35.43% 

于中国大陆投资建设和经

营城市燃气管道网络，提

供接驳服务，供应及提供

天然气，销售液化石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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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津滨海泰

达物流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滨

海

泰

达

物

流 

08348.HK 42.45%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物流供

应链服务业务、电子零部

件供应链物流服务业务、

物资 采购及相关的物流

服务业务、冷链物流服务

业务及保税仓储、监管、代

理等其他服务业务 

4 
渤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渤

海

银

行 

09668.HK 20.34%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

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

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发行金融证券等。 

5 
天津发展控

股有限公司 

天

津

发

展 

00882.HK 62.81% 

供应电力、水及热能。公司

主要通过六大分部运营：

公用设施分部；医药分部；

机电分部；酒店分部；港口

分部；以及升降机及扶手

电梯分部。 

6 

天津力生制

药股份有限

公司 

力

生

制

药 

002393 21.61% 

主营为中、西药片剂、硬胶

囊剂、颗粒剂、滴丸剂、原

料药。销售面覆盖全国，部

分产品出口日本、澳大利

亚、韩国、欧美、东南亚国

家和地区。 

7 
乐山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乐

山

电

力 

600644 14.76% 
电力设施承装、电力开发、

经营、电力销售等。 

8  

天津港发展

控股有限公

司 

天

津

港

发

展 

3382.HK 13.29% 

商品储存；中转联运、汽车

运输；装卸搬运；集装箱搬

运、拆装箱及相关业务；货

运代理；劳务服务；商品及

各位屋子的批发、零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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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津滨海能

源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滨

海

能

源 

000695 7.54% 
蒸汽、电力的生产、供应和

印刷业务。 

10 

天津津滨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津

滨

发

展 

000897 8.29% 

房地产开发；食品销售；自

营或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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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人本次协议转让渤海股份股票是为了调整股权结

构，集中精力发展主业优势资源，强化核心竞争力。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或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明确的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安排。若

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幅度达到信息

披露义务标准，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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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份 45,868,73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3.01%。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直接持有渤海股

份股权，通过所属天津渤海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简称渤

海发展基金）持有渤海股份 10,986,742股股票，持股比例 3.12%。

渤海发展基金是天津津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津联控股）全

资所属企业。津联控股于 2020 年 12月根据天津市国资委有关决

策部署无偿划转至泰达控股，实现一体化经营，实质性合并，并

于 2021 年 4 月 2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与受让方天津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

议》，具体情况如下： 

转让方：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受让方：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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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股份的数量、比例：45,868,731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3.01%。 

转让价款、股份转让的支付对价：262,327,859.46 元。 

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来源：收购方自有资金 

付款安排：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

六条之规定，收购方在本协议成立（即签订后）后 5 个工作日

内向转让方支付不少于股份转让对价的 30%的保证金（即，人

民币 78,698,357.84 元）；收购方于双方申请办理本次交易的

过户登记之前，将剩余股份转让对价（即，人民币

183,629,501.62 元）向转让方支付完毕，至此收购方即完成本

次交易的转让价款支付义务。 

协议签订时间：2021 年 11 月 12 日 

生效条件：本次协议转让经转、受让方加盖公章后成立，自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同意后生效。 

（二）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1 年 11 月 12日，泰达控股作为转让方（甲方）与水务

集团作为受让方（乙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 

双方确认将原协议“第一条 转让股份、转让价格及其支付

安排”之“1.6 交割先决条件”补充修改为： 



 

12 
 

“1.6 交割先决条件：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或乙方书面同意豁

免部分条件的前提下，双方开始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

续： 

1.6.1 甲方在本协议中所作出的陈述、保证均为真实、准确

和有效，未发生导致上市公司受到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变化； 

1.6.2 没有出现因归咎于甲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原

因，导致法院或政府禁止实施本次交易的情形； 

1.6.3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指任何曾

经、正在单独地或与其他事件、事故、事实、情况、变更或发

展结果共同地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业务、财产、资产、雇

员、经营过程、经营成果、（财务或其它状况）、前景、资产

或债务产生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损失的事件、事故、事实、

情况、变更或发展结果）； 

1.6.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

营者集中申报审查通过（如需）； 

1.6.5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对于本次股份转让的《确认意见

书》。”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授权和批准情况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2021 年 9 月 18日，水务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非公

开协议转让方式收购泰达控股所持渤海股份 13.01%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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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 9 月 26日，泰达控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将所

持有渤海股份 13.01%股权转让给水务集团； 

3、2021 年 11 月 11 日，兴津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审核通

过本次收购事项披露的《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 

4、2021 年 11 月 12 日，水务集团与泰达控股签署《关于渤

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本次收购事项尚需取得天津市国资委的批复； 

2、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本次收购涉及的经营者集中

审查（如需）； 

3、本次收购尚需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登

记过户程序。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

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五、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45,868,731 股，占渤海股份总股本的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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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协议转让渤海股份股票均为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票被质押、冻

结等。 

六、承诺履行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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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监高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6 个月内

（2021 年 5 月 12日-2021 年 11 月 12 日期间），没有通过证券交

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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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

司股份的情形，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二、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的内容。 

除上述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

日前六个月无其他买卖渤海股份股票的行为。 

 



 

17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2021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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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

件； 

3. 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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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2021 年 11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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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 

股票简称 渤海股份 股票代码 00060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信息 
天津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国有股行政划转或

变更□间接方式转让□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

裁定□继承□赠与□ 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 A 股 

持股数量：45,868,731 股 

股持股比例：13.0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 A 股 

变动数量：45,868,731 股 

股变动比例：13.01% 

持股数量：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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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附表）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2021 年 11月 12 日 


